关于做好2015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和学术交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含博士后类专职科研人员）


各院系、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博士后国际交流，提升博士后培养质量，根据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下发的博管办［2015］1号文件精神， 2015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和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现将我校申报2015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和学术交流项目事项通知如下：
1、 申报项目
（一）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拟进站的2015年应届博士毕业生到国外（境外）优秀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优势学科领域，合作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期两年。2015年度计划资助100人，资助每人第一年经费30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支付在外期间的生活开支、住房补助、在外的医疗保险及往返旅费等，第二年的资助经费由国外（境外）拟接收单位机构或合作导师承担。
（二）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赴国外（境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2015年度计划资助100人，资助每个学术交流活动3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费、食宿费、会议费等。
2、 申报条件
（一）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1、优秀在站统招博士后研究人员、拟进站的统招且2015年应届博士毕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含博士后类专职科研人员）。
    2．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身体健康。   
    3.自主联系国外（境外）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并获得正式邀请。国外（境外）拟接收单位一般应为世界排名前100 名的高校、国际知名研究机构或企业。  
    4．博士后在站期间或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拥有下列学术或科研经历之一：
    （1）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2）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获得者；
    （3）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863”、“973”、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或同水平的科研项目；
（4）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学术荣誉称号。
5．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接收国语言）听、说、读、写能力。
6．专业领域。优先考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领域及符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要求的重点项目。
7.此前未获得过此项计划（含中德博士后交流计划）以及“香江学者计划”资助。
（二）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
1.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合作导师同意）。
2.具有良好的英语（或参加学术交流会议所需语言）听、说、读、写能力。
3.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需为本领域内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一定规模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召集方为专业的行业协会，或者由国际著名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发起的多边国际学术会议。
      4.已经向拟参加的国际会议投稿、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或以其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第一作者，博士后本人为第二作者），并已经收到会议的正式书面录用通知将在会议上宣读论文。
5.在从事本站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未获得过此项资助。
6.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召开日期应在本文件下发日之后。
三、申报流程及提交材料
（一）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网（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 “业务办理”栏），进入“香江学者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申报评审系统填写相关信息，生成并打印《“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申报表》（附件1）,扫描并上传主要证明材料。同时，申请人向推荐单位递交《申报表》及主要证明材料复印件合订本一式2 份（A4 幅面，左侧装订，加封面、目录）和1份实际合作导师同意申报并签字的说明。
派出项目证明材料包括：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学位证书或答辩决议书复印件、国外机构正式邀请信复印件、《申报表》中列出的主要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证明材料。应届毕业生在申请时，如还未进行答辩，可先进行申报，待5月底之前再由推荐单位统一提交答辩决议书复印件。具体提交时间另行通知。国外（境外）机构正式邀请信（英文）应使用邀请机构专用信纸打印，由外方合作导师或邀请机构签发，并明确如下内容：基本信息，包括被邀请人姓名及国内单位等；科研工作起止时间；科研工作专业、课题或研究方向；同意支付第二年资助经费；外方合作导师签字（含电子签名）与联系方式。
（二）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网，进入“香江学者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申报评审系统填写相关信息，生成并打印《“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申报表》（附件2）,扫描并上传主要证明材料。同时，申请人向推荐单位递交《申报表》及主要证明材料复印件合订本一式2 份（A4 幅面，左侧装订，加封面、目录）和1份实际合作导师同意申报并签字的说明。
学术交流项目证明材料包括：国际会议的通知书；国际会议给申请者的邀请信（复印件）；论文被会议接受的证明。以上证明材料均要求用英文撰写。
四、申报时间
1、 网上提交日期：2月25日—3月27日
2、 纸质材料收取日期：3月20日—3月27日
说明：申请材料如涉密，请做好脱密处理。
联系人：胡民众                联系电话：025-83593253

                                             
      
人力资源处
                                          2015年2月25日

